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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津 03 破终 18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徐某，男，汉族，住江苏省昆

山市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魏萌，天津君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某甲公司，住所地天津市

滨海新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某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杨某，男，公司员工。 

上诉人徐某因与被上诉人某甲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不服

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（2026）津 0116 破申 23 号民事

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立案后，

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徐某上诉请求：依法撤销一审民事裁定，指令一审法院

受理对某甲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。事实和理由：1.相关当事

人以对债务人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未丧失清偿能力为

由，主张债务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，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。

一审判决的裁判理由违反法律规定，债权人申请破产的权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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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该债权中是否存在其他抵押及担保因素无关。某甲公司没

有合同及法律依据要求徐某必须先处置主债务人或其他抵

押房产。案涉债权中的抵押物变现能力较差，各债务人明显

系缺乏清偿能力的状态；2.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。

某甲公司提交的土地使用权等财产上设置了高额抵押，公司

自身存在大量债务,相关财产在本案债权原执行程序中亦属

于无益拍卖而未进行处置，足以表明其已无清偿能力。

某甲公司述称，一审裁定正确，应予维持。公司正常经

营，依法纳税，职工稳定，不符合破产条件。徐某低价购得

债权后申请某甲公司破产，属于投机行为，破坏市场秩序。

徐某向一审法院申请：对某甲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理由

为某甲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欠缺清偿能力。

一审法院查明，某甲公司于 2010 年注册成立，注册资

本 3500 万元。登记机关为天津市某局。经营范围为物流业

务；仓储服务（危险品除外）；国际货运代理业务；场地租

赁；针织“长毛绒”织物、针织毛圈绒头织造加工。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根据某甲公司提交产权证书房地证载明，某甲公司拥有

坐落于某１号土地使用权，使用权面积 1773.8 平方米。某

甲公司提交产权证书房地证载明，某甲公司拥有坐落于天津

市滨海新区某２号土地使用权，使用权面积 4110.5 平方米。

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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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6）津 0104 民初 4763 号民事判决，判决某乙公司支

付某丙公司 4475000 元本金及相应息费。某甲公司对前述

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某丙公司有权就坐落于宁河县某两

处抵押房屋的所得价款优先受偿。

上述民事判决生效后，某乙公司、某甲公司未按期履行

民事判决书确认的给付义务，某丙公司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7）

津 0104 执 1684 号执行裁定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2025 年 12 月，徐某通过拍卖受让前述债权，转让价款

60001 元。2026 年 2 月 9 日，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26）津 0104 执异 20 号执行裁定，裁定变更执行申请

人为徐某。关于抵押房屋，申请人徐某表示前述两处抵押房

屋尚未处置完成，一处房屋已经流拍，另一房屋尚未拍卖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

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（一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

务；（二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”本案徐某作为某甲公司的债权

人，以某甲公司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不能清偿债务为由，

主张某甲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但，就案

涉债权某甲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，案涉债权设有两处房屋

抵押，两处房屋均尚未处置完毕，徐某的债权是否可以通过

处置抵押房屋获偿尚不能确定。同时根据某甲公司提交多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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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证书及资产明细显示，某甲公司名下有大量土地使用权，

证明某甲公司名下尚有资产可用于清偿债务。故，综合在案

证据，不能证明徐某对某甲公司的债权不能获得清偿，申请

人徐某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。
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二

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二

款之规定，一审法院裁定如下：“对申请人徐某的申请，不予

受理”。 

本院审查认为，某甲公司已提供了其名下资产状况的相

关证据，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某甲公司具备破产原因，故对徐

某的破产清算申请，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正确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

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邓晓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耿　亮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石攀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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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

法　官　助　理　　　王文梁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冯　雪

     

　　附：相关法条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     第一百七十七条　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，经

过审理，按照下列情形，分别处理：

　　（一）原判决、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的，

以判决、裁定方式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决、裁定；

　　（二）原判决、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

的，以判决、裁定方式依法改判、撤销或者变更；

　　（三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，裁定撤销原判决，

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，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；

　　（四）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

违反法定程序的，裁定撤销原判决，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

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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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，当事人

提起上诉的，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。

　　第一百七十八条　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

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，一律使用裁定。


